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党校领导班子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1年8月30日至2021年9月30日，十三届县委第一轮巡察第五巡察组对中共寻甸县委党校开展巡察。10月21日，县委巡察组向县委党校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视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1. 组织落实情况
县委党校把巡察整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严格对照县委第五巡察组反馈意见和提出的要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担当、压实责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立行立改、全面整改，扎实推进整改工作。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县委第五巡察组2021年10月21日召开了情况反馈会，对巡察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集中反馈，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在反馈问题后，县委党校领导班子专题研究巡察整改工作，并召开了全校巡察整改工作部署会，统一全校思想，提高对巡察整改的思想认识，着力增强全校党员干部对巡察反馈问题整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县委第五巡察组的巡察是对县委党校领导班子及党员干部的一次全面“政治体检”，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切中要害、符合实际，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建设性、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全校必须重视巡察整改，把巡察整改的过程作为推进县委党校全面建设的重要契机，推动党校事业深入发展。
（二）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为确保按时、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成立了县委党校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常务副校长王明昌任组长，副校长陈道宣任副组长，成员由办公室、教研室负责人、党支部委员及财务人员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陈道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统筹推进和落实各项整改工作任务，真正做到问题有人领、责任有人担、整改全覆盖。整改过程中，通过召开了2次巡察整改领导小组会议、5次领导班子（扩大）会议、1次专题民主生活会、3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办读书班1期、5次全体领导干部教职工会议、1次党员大会、2次集体提醒谈话会议，研究了巡察整改工作，明确阶段任务，布置具体工作，全面跟踪落实情况，要求各责任领导全面监督，确保问题整改全面完成。
（三）紧盯问题、强化措施
针对巡察反馈的问题，校领导班子提出“领导带头、主动认领、立行立改、统筹兼顾”的整改原则，县委党校及时制定了《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党校关于落实县委第五巡察组对县委党校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方案》，逐条进行原因分析查找，细化分解为24项具体整改任务，明确整改问题、内容，明确责任人、整改时限。及时召开县委党校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认真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认领问题，制定整改责任落实清单，及时抓好巡察整改工作。全校各科室主动认领问题，盯住问题不放过、扫清盲区不漏过，对所有的问题都建立整改清单，整改一个问题销号一个问题，不留死角，切实确保县委巡察组反馈问题件件有安排，事事有人抓，整改有措施，完成有时限。
（四）强化落实、立行立改
针对巡察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公开”抓整改，做到立即整改、即知即改，务求成效。坚决做到“五个不放过”，即思想认识不提高不放过，查摆问题不聚焦不放过，自我剖析不深刻不放过，整改措施不到位不放过，教职工和群众不满意不放过。确保巡察整改工作高效全面。
（五）建章立制、注重长效
县委党校对全校内所有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按照废除一批、修订一批、建立一批的原则，对每项拟完善或建立的制度，明确了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目前，《中共寻甸县委党校内部管理制度》已建立和完善的制度20项，《中共寻甸县委党校党建工作制度》已建立和完善的制度16项。把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作为整改落实构建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研究制定科学、管用、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从根本上堵塞漏洞、解决问题。
二、巡察整改情况
（一）关于“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省市县委决策部署”方面整改进展情况
1.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问题。
[bookmark: _GoBack]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加强学习。开展意识形态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1次、举办读书班1期、专题集中学习2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1次、定期分析研判1次、党内通报1次，加强对意识形态知识的学习，着力解决县委党校对意识形态理解掌握不深入的问题。二是健全制度。制定《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健全县委党校意识形态的学习教育机制，把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学习纳入县委党校的学习计划。三是加大对教师的培训调研力度，进一步提升党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四是加大理论政策宣讲。按照县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开展各类理论政策宣讲，整改期间，完成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宣讲6场300人次；完成十九届六中全会宣讲7场598人次。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按照信息公开时间与内容相适应的原则,实行定期公开与不定期公开相结合，党务政务信息公开程序规范，及时更新政务公开信息内容，定期公开政务信息；同时利用县委党校现有资源，结合党校工作实际，定期更新宣传栏内容；建立健全《信息宣传(公开)和新闻发言制度》，实现县委党校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2.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有差距，办学能力与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切期望有差距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加大学习力度。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次，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的专题学习，充分掌握条例对党校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党校干部教职工贯彻执行条例的能力。二是加大干部培训力度。结合县委党校现有资源，充分利用县内资源，积极办好县主体班次、“万名党员进党校”和送课上门等培训。三是加大协调配合，推进党校选址新建项目建设力度。县委党校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及时请示汇报，积极对接协调各职能部门履行职能职责，全面抓好项目前期建设，县委党校积极参与委托招标代理，项目监理、地勘、设计招标，项目立项，设计稿的审核修改等工作，积极推进党校建设各项工作。项目名称及建设主体变更后，县委党校积极对接联系责任主体单位，主动参与到项目建设工作中，主动请示汇报，积极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目前，施工单位已进场动工。党校建设选址新建项目稳步推进。
3.关于学习贯彻落实《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差距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开展县委党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次，专题学习国家、省、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重点学习《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学习，准确把握国家、省、市、县《纲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把各级《纲要》精神贯穿于县委党校整个教育教学培训、科研资政和党校建设发展中，认真做好备课和理论研究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和解读，把国家、省、市、县《纲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4.关于党校选址新建项目进展缓慢，面临2022年市委党校对寻甸县委党校的办学质量评估为不合格的风险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县委党校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及时请示汇报，积极对接协调各职能部门履行职能职责，全面抓好项目前期建设，委托招标代理，项目监理、地勘、设计招标，项目立项，设计稿的审核修改等工作，积极推进党校建设各项工作。目前，按施工组织计划，施工单位已进场动工。党校建设选址新建项目稳步推进。
（二）关于“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方面整改进展情况
1.关于差旅费报销违反《寻甸县县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超标准报销交通补助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进行约谈，及时清退缴存违规报销的差旅费。二是加强学习。专题学习县级相关文件内容，让县委党校干部教职工准确把握并熟知差旅费报销报销标准、流程、要求等管理规定。三是完善制度，确保县委党校差旅费报销符合规定。按照省、市、县相关管理规定，修订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对县委党校差旅费报销的流程、标准、审核、支付等进行明确，实现用制度规定管人、管事、管财、管物、管权，确保县委党校差旅费报销符合规定。
2.关于财务管理不规范，报销附件缺少相关要素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进行约谈，找准问题根源。对反馈意见中明确指出的涉及人员进行集体提醒约谈，找准问题根源，杜绝同类情况在县委党校再次发生。二是补齐材料附件并说明情况。对反馈意见中明确指出的问题，对照问题补齐附件并说明情况。三是强化学习。安排县委党校分管领导、办公室主任、财务人员积极参加县级组织的财务管理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专题学习县级相关文件精神，让县委党校干部教职工准确把握并熟知报销管理规定。四是完善制度。根据县级相关文件要求和各级有关要求，修订完善《公务接待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确保报销票据附件要素符合报销核销规定。
3.关于房租收入未及时存入县财政非税收入专户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及时把房租4000元收入缴存县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加强对县财政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学习，修订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完善县委党校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确保房租等收入上缴县财政非税收入专户，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关于“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和组织力欠缺问题”方面整改进展情况。
1.关于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组织生活会质量不高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开展党内谈话。召开党员大会，对反馈意见中明确指出存在问题所涉及的同志进行党内集体谈话，找准问题根源，举一反三、深刻反思巡察反馈问题。二是加强学习。专题学习《组织生活制度》，重点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制度，提升县委党校全体党员对组织生活制度的再认识。三是完善《中共寻甸县委党校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必将提升县委党校组织生活会质量。根据各级相关组织生活制度的规定要求，制定完善《中共寻甸县委党校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严格程序、严格标准，确保在今后的组织生活会中达到“红脸出汗、致病救人”的效果，进一步提升县委党校组织生活会的质量。
2.关于单位内部管理制度部分内容不符合上级文件要求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认真对照上级财务管理、公务接待管理、“三重一大”决策、党支部生活等管理制度规定，修改完善《县委党校内部管理制度》和《中共寻甸县委党校党建工作制度》，重点对巡察反馈中的公务接待、“三重一大”决策、组织生活会等与上级文件规定不符的内容进行了对照修改，确保制度内容符合上级文件要求和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并具有可操作性，必将会进一步实现用制度规定管人、管事、管财、管物、管权，进一步规范制度管理。
三、下步打算
经过集中整改，县委党校巡察整改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对照县委巡察组提出的整改要求，仍然还需要持续提高整改认识、持续压实整改责任、持续加大整改力度，切实运用和巩固好县委巡察成果，以整改为契机推进县委党校全面建设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坚持党要管党，切实落实“两个责任”。
党校领导班子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按照“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要求，坚持“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相结合，进一步强化组织推动、宣传教育、监督检查，逐级持续传导压力，着力确保从严治党、从严治校的责任落到实处。切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贯穿于党校事业的各项工作中去；切实聚焦主责主业，紧盯教学、科研、管理的关键环节，强化风险防控，紧抓“六项纪律”，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二）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抓好问题整改。
坚持整改目标不变、整改劲头不松、整改力度不减，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巡察整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县委党校巡察整改后续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对还没有完全彻底解决的问题，严格按照整改方案，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按时整改到位；对需要较长时间整改的事项，坚持一抓到底，坚决完成整改，务求取得实效。
（三）巩固整改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把巩固整改落实成果与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相结合，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结合党校实际，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民主决策、年度考核、教学科研管理、教师管理、财务管理、内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为重点，对全校现有制度进行一次清理，推动制度建设废、改、立工作，以制度建设的成效巩固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抓好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形成规范化管理。
（四）深化整改成效，推进事业发展。
以巡察整改为契机，把巡察整改工作与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党校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重点从推进党校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理顺内部机构设置、进一步突出主业主责、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科学管理、加强科研资政、规范内部管理，积极谋划和推进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各方面工作，进一步理清思路、完善措施、健全制度。努力在深化巡察成果上见到新成效，在守纪律、讲规矩上见到新成效，在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上见到新成效，在推动深化县委党校改革发展上见到新成效，全面推进县委党校的教学、科研、咨询、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871-62662990；地址：寻甸县仁德街道凤梧路208号；电子邮箱：xdxwdx@126.com。



中共寻甸县委党校
2022年1月27日

2

